
致：西貢區議會 

主席及全體委員 

二零一七年七月四日(星期二) 

西貢區議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的動議 

要求政府早日立法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 

 

背景: 

 

促銷電話指透過人與人直接溝通，向市民推廣產品或服務的促銷電話。在

2010 年，電訊管理局制定了《人對人促銷電話實務守則》（下稱「守則」），

並鼓勵有關業界採用實務守則的建議，包括致電時間、需顯示電話促銷者的身分

及承諾遵從取消接收要求等。不過，現時守則所訂下的建議根本並不健全，亦沒

有法律規管。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近日發表了《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諮詢文件》，收集

公眾對政府加強規管促銷電話的意見。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委託顧問進行的公

眾調查中，有 96%受訪者認為人對人促銷電話在某程度上構成滋擾或帶來不便。

86%的受訪者認為，有需要把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範圍擴大至所有行業，當中

有 67%的受訪者支持以立法方式規管。 

 

根據上述調查結果，普遍市民希望政府以立法規管促銷電話，而促銷電話亦

對市民的生活構成造成一定影響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政府有必要有立法以規管人對

人促銷電話。我們亦認為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其他措施亦可同步進行，例如制定其

他實務守則。針對一些由境外打出的促銷電話，我們認為應該研究聘用這些海外

促銷電話的公司亦要付上一定責任，以確保有關人對人電話促銷行為受到法律規

管。 

 

動議措辭：要求政府早日立法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 

 

 

 

動議人︰   范國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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